
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108學年度公費生甄選簡章 

一、主旨：公告本校 108 學年度師資培育小教公費生甄選簡章。 

二、依據：教育部 107 年 11 月 01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70189162P 號。  

三、公告事項： 

（一） 甄選類科及資格： 
1. 甄選類科、培育學系/對象、名額、畢業/分發學年度、分發學校詳列如下： 
甄選類科/專長 培育學系/對象身份 名

額

分發 
(學年度) 

分發地區 

國民小學藝術

領域，美術專

長類 

師資培育與就業輔

導處、美術系(研究

所師資生) 
 

1 111 桃園市偏遠

地區學校 

國民小學藝術

領域，音樂專

長類 

師資培育與就業輔

導處、音樂系 
1 111 南投縣偏遠

地區學校 

      備註：公費受領期間為 108 年 8 月至 110 年 6 月；公費生需於分發前取得合

格教師資格。 

2.甄選資格 

      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須達80分以上或班級總排名前30％，且修習科目 
     無任何一科不及格，輔系或雙主修成績不列入考量。另前一學期操行成績 

須達85分以上且無記小過以上記錄。 
 
備註:國民小學藝術領域美術專長類之小教公費生須於111學年度分發前取   
得碩士/博士學位。 

  



（二） 甄選方式：評比項目、計分標準、評比順序如下: 

 

 

 

 

 

 

評比項

目與評

分標準 

評比項目 

評分

比例 

同分參

酌比序

順序 

面試 自我介紹：音樂/美術教育理念與實務能力、

對於未來擔任偏鄉國小教師工作之展望(5 分

鐘)  

回應審查委員問題 (10 分鐘) 

50% 1 

書面

審查 

1.自傳(不超過A4大小，4頁) 

2.專業表現(參與專業活動、比賽或展演之記錄

與感想、相關證照或執照、榮譽事項、發表及

著作等) 

3.相關教育志工服務 

4.針對未來任教偏鄉教育之學習計畫 

5.特殊表現加分 

30% 2 

學業

成績 

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20% 3 

備註 

一、同分參酌比序順序：1.面試；2.書面審查；3.學業成績。 

二、報名時繳交書面審查資料兩份。 

三、108 年 06 月 17 日(星期一)於課程組網頁公告面試時間、 順序及

地點。 

（三） 報名甄選事宜： 

1.報名費用：不收費 。 

2.報名時間：108 年 06 月 10 日(星期一)上午 9:00 起至 108 年 06 月 12 日(星
期三)下午 5:00 止，逾時概不受理。 

3.報名應繳資料：於報名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更改文件內容，

所繳交資料概不退還，檢附各項證件如有偽造、變造、

冒用等情事，一經查獲後取消其資格。應繳資料如下： 

(1)在學期間「歷年成績表」(附每學期排名)。 

(2)甄選公費生申請表(申請表如附件)。 
 (3)書面審查檔案兩份。 

4 .報名/甄選流程： 
(1)報名流程：學生攜帶學生證、國民身分證及報名應繳資料至課程組

報名。 

(2) 由課程組辦理甄選後，將甄選結果送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

育輔導組提請「公費生甄選委員會」會議審議，依甄選方式評比擇



優錄取，並得列備取生若干名。 

5.錄取名單(得另列備取生)經本校「公費生甄選委員會」會議通過，陳請

校長核定後公告，並提報教育部備查。 

6.報到及備取遞補 
(1)正取生應於 108 年 07 月 01 日(星期一)至 108 年 07 月 02 日(星期二)
下午 3 時前至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導組辦理報到相關手

續。 

(2)正取生未報到之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，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

地方教育輔導組通知備取生遞補，並於 108 年 07 月 03 日(星期三) 

下午3時前至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前完成遞補報

到手續。 

(四)其他事項： 

      1.案內公費生經甄選通過後，自108學年度起得享有公費待遇，如為卓獎           

        生、師獎生則不得再重複支領本校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、師資培育獎學  

        金。公費生之培育、淘汰及相關權利與義務悉依教育部所頒「師資培育 

        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」及「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輔導要點」 

        等相關法規辦理(詳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公費生專        

    區)。 

      2.公費生因故出缺，得由本次甄選之備取生依備取順序遞補；如無公費備取    

        生，應重新辦理公費生甄選。 

      3.卓獎生轉銜公費生，其原有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領取遺缺，不得遞補。 

      4.師獎生轉銜公費生，其原有師資培育獎學金領取遺缺，不得遞補。 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聯絡單位：1.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課程組：(07)7172930 轉 1810 黃鈺玲小姐 

2.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導組：(07)7172930 轉 1454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

108學年度公費生甄選重要日程表 

工作項目 日期 

甄選簡章公告 108年 03月 08日(五) 

 
報名

時間 

1.填寫報名表 

108年06月10日(一)至108年06月12日(三) 2.繳交報名相關資料 

3.完成報名 

書面資料審查時間 108年06月13日(四)至108年06月17日(一) 

 

面試 

*108年 06月 17日(一)公告面試時間、順序及地 

(請參閱課程組網頁) 

*面試時間：108年06月19日(星期三) 

錄取公告 108年 06月 28日之前 

正取生報到時間 108年07月01日(一)至108年07月02日(二)下午3點前

完成 

備取生報到時間 108年 07月 03日(三)下午 3 點前完成 

 


